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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21樓
承辦人：黃于蕙
電話：(02)29603456 分機2680
傳真：(02)29690187
電子信箱：AH7103@ntpc.gov.tw

受文者：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16日
發文字號：新北教特字第1141173531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73531_附件-新北市慈輝班114年度學生復學輔導就讀轉銜會議實施計

畫.pdf)

主旨：檢送本市慈輝班114年度學生復學輔導就讀轉銜會議實施

計畫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114年6月9日新北教特字第1141111367號函及本市

慈輝班學生復學輔導實施計畫辦理。

二、請通過申請慈輝班之學生與家長、原國小端教師與輔導行

政人員（或專、兼輔教師）、國中端輔導行政人員務必參

加轉銜會議，本局同意核予會議當日與會人員公假（課務

派代）或差假登記。

三、本次轉銜會議場次及時間如下：

(一)平溪國中：114年7月7日（星期一）上午9時至下午5時。

請原申請學校（國小）於114年6月27日（星期五）中午

12時前，依附件網址協助家長、學生完成統一報名程

序，原校國中端僅需報名教師即可。。

(二)正德國中賢孝校區：114年7月2日（星期三）上午9時30

分至下午2時30分。

檔　　號:
保存年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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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溪高中（國中部）：114年 6月 26日（星期四）上午9

時至中午12時。

(四)明德高中（國中部）：114年 6月25日（星期三）下午2

時至下午4時。

四、依據「新北市慈輝班學生復學輔導實施計畫」規定，就讀

慈輝班七年級新生「學籍」隸屬於「原戶籍學區國中」，

原戶籍學區國中注意事項如下：

(一)安排輔導老師，每月至少1次與就讀慈輝班學生進行聯繫

關懷輔導並記錄之。

(二)確實執行協助學生每週一至慈輝班就學及開學註冊事

宜，共同合作穩定學生就學。

(三)主動與慈輝班辦理學校完成學生各次定期評量及學期成

績銜接登載事宜，共同關心學生學習情形。

五、倘原申請學校（國小端）或原戶籍學區國中有任何疑義，

可逕洽本市慈輝班辦理學校之慈輝業務負責人：

(一)平溪國中：林思瑩老師、吳佳家老師，聯絡電話：

（02）24951010，分機152、502。

(二)正德國中賢孝校區：慈輝組王傳祿生活管理員，聯絡電

話：（02）28011146，分機20。

(三)雙溪高中（國中部）：輔導處蕭心雯生活管理員，聯絡

電話：（02）24931028，分機248。

(四)明德高中（國中部）：張俐婷生活管理員，聯絡電話：

（02）26723302，分機232。

正本：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新北市政府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七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新北市
政府社會局文山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雙溪高級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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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正德國民中學賢孝校區、新北市立樟樹
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新北
市立竹圍高級中學、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新北市立
三民高級中學、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三多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三和
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三芝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五峰國民
中學、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安溪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泰山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深坑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新北
市立福營國民中學、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新北市瑞芳區義方國民小學、新北
市蘆洲區忠義國民小學、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
學、新北市三峽區中園國民小學、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新北市三峽區介
壽國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北峰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新北市
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新北市三重區永福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光華國民小
學、新北市瑞芳區吉慶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新北市三峽區成
福國民小學、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新北市
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民小學、新北市樹林區武林國民小
學、新北市汐止區金龍國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崇德國民小學、新北市深坑區深
坑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新北市瑞芳區瑞芳國民小學、臺北市
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實踐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民小
學、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民小學、新北市蘆洲區蘆洲國民小學

副本：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北區輔諮中心)、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南區
輔諮中心)、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西區輔諮中心)、新北市汐止區金龍國民小
學(東區輔諮中心)(均含附件)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63



新北市慈輝班 114年度學生復學輔導就讀轉銜會議實施計畫（平溪國中） 

                                                              

壹、 依據：本市慈輝班學生復學輔導實施計畫。 

 

貳、 目的：為落實學生輔導工作轉銜，建立國中小學校輔導網絡及活絡校際間交流活動，以促進

合作關係。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正德國民中學賢孝校區、新北市立雙溪高

級中學、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 

 

肆、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平溪國中場次: 

(一)日期：114年 7月 7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至下午 5時，報名表單網址：

https://forms.gle/FEhAdsTnfo8KDx1w8 

請於 114年 6月 27日（星期五）中午 12時前完成表單填寫，並請國小端協助家

長、學生統一報名，原校國中端僅需報名教師即可。 

(二)地點：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新北市平溪區靜安路 2段 295號)。 

 

伍、參加對象： 

一、本次通過申請之學生與家長、原國小端教師與輔導行政人員（或專、兼輔教師、社工

師）、學生對應學籍國中端輔導行政人員。申請就讀平溪國中慈輝班學生共 20人(名單如

附件)。 

二、本局同意核予與會人員公假（課務派代）或差假登記。 

三、本局同意核予承辦學校工作人員是日公假（課務派代），平溪國中以 20人為限，正德國

中以 6人為限，明德高中以 6人為限，雙溪高中以 6人為限。 

 

陸、經費：由教育局專款補助。 

 

 

https://forms.gle/FEhAdsTnfo8KDx1w8


柒、各場次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與地點 

09：00-09：30 報到 慈輝大樓一樓 

09：30-10：00 
1.主席致詞（葉菁校長） 

2.轉銜工作注意事項（平溪國中團隊） 
演藝廳 

上午場 

國中小教師轉銜 

國中小教師 學生 家長 

學校端轉銜 
生涯講座（701教室） 

參觀校園 

行政庶務溝通(演藝廳） 

參觀校園 

10：10-11：00 

1-5組（人文教室） 

6-10組（美術教室） 

11-20（參觀校園） 

1-10組（701教室） 

11-20組（參觀校園） 

1-10組（演藝廳） 

11-20組（參觀校園） 

11：10-12：00 

11-15組（人文教室） 

16-20組（美術教室） 

1-10（參觀校園） 

11-20組（701教室） 

1-10組（參觀校園） 

11-20組（演藝廳） 

1-10組（參觀校園） 

午餐 1-10組教師、家長、學生(參訪完回餐廳) ； 11-20組分別帶回餐廳(按組別坐) 

下午場 

家長轉銜 

國中小教師 學生 家長 

影片欣賞（演藝廳） 發放運動服及個別指導 轉銜與親職教育 

12:40-13:10 

1-20組（演藝廳） 

慈輝大樓 

木工教室(集合) 

簡報室(依序領取 

服裝物品) 

1-5組（人文教室） 

6-10組（美術教室） 

11-20組（701教室親職） 

13:20-13:50 

11-15組（人文教室） 

16-20組（美術教室） 

1-10組（701教室親職） 

14：00-14：15 親師生意見交流 雙向溝通(演藝廳) 

14：15-16：30 認識社區-平溪自助小旅行，期待再相會 

備註： 

1. 七年級慈輝住宿生國小畢業證書請繳交至原學籍國中，                                  

請於原學籍國中完成新生報到程序及製作學生證。 

2. 特殊資格學生需繳交下列身份證明文件，如右圖： (國中端)                                                 

請轉銜當天當場繳交，或寄送至：22641新北市平溪區靜安路                                  

2段 295號特教組詹乃卉組長，電話：(02)24951010分機 153。 

3. 114年 7月 7日轉銜會議，請國小端師長協助家長、學生統一                              

報名，報名表單網址：https://forms.gle/FEhAdsTnfo8KDx1w8 

4. 歡迎與會人員：木柵捷運站，7-11 對面 795 路線公車，7:00 及 8:00，整點均有公車，路程約

40分鐘，可在平溪國中站下車。(另有鐵路平溪支線可到達) 

5. 如有相關疑問，請洽學校聯絡人(02)24951010分機 152林思瑩老師、分機 502吳佳家老師。 

(1)黃卡、大白卡正本(必附) 

(2)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有則檢附) 

(3)IEP(正本，國中可掃描留存) 

(4)小學特教轉銜表(影本) 

(5)資格鑑定評估報告(影本) 

(6)小六學習資料(有則檢附) 



  如有相關疑問，請洽學校聯絡人(02)24951010分機 152林思瑩老師、分機 502吳佳家老師。 

 

新北市 114年度慈輝班學生復學輔導就讀轉銜會議  

          平溪國中場次 - 校際轉銜分組名單  日期：1140707星期一 
編號 畢業學校 學籍學校 姓名 性別 轉銜梯次 老師 教室 

1 忠義國小 蘆洲國中 李○慧 女 第一梯 
詠霈 

奕君 人文教室 

10:10-11:00  

（教師） 

 

12:40-13:10 

(家長)  

2 永福國小 三和國中 林○辰 男 第一梯 木樟 

3 三峽國小 安溪國中 卓○澤 男 第一梯 靖元 

4 自強國小 自強國中 郭○維 男 第一梯 張源 

5 
文山社福 

北新國小 
五峰國中 林○龍 男 第一梯 任傑 

6 武林國小 三多國中 潘○文 男 第一梯 
光亮 

晏如 美術教室 

10:10-11:00  

（教師） 

 

12:40-13:10 

(家長) 

7 安坑國小 中和國中 張○涵 女 第一梯 書雨 

8 光華國小 丹鳳高中 張○蓉 女 第一梯 幸宜 

9 深坑國小 深坑國中 蔡○佑 男 第一梯 
凱婷 

博翔 

10 仁愛國小 三民高中  蘇○媛 女 第一梯 惠雅 

11 蘆洲國小 蘆洲國中 蔣○芳 女 第二梯 書雨 
人文教室 

11:10-12:00  

（教師） 

 

13:20-13:50 

(家長) 
 

12 昌福國小 鶯歌國中 林○丞 男 第二梯 
光亮 

木樟 

13 介壽國小 安溪國中 李○侑 男 第二梯 博翔 

14 崇德國小 秀峰高中 簡○凌 女 第二梯 詠霈 

15 
七星社福 

北峰國小 
樟樹實中 黃○烜 男 第二梯 任傑 

16 實踐國小 海山國中 郝○伊 女 第二梯 幸宜 

美術教室 

11:10-12:00  

（教師） 

 

13:20-13:50 

(家長) 

17 安坑國小 安康高中 汪○晴 女 第二梯 
晏如 

奕君 

18 光華國小 丹鳳高中 呂○琪 女 第二梯 凱婷 

19 屈尺國小 文山國中 李○彥 男 第二梯 
靖元 

張源 

20 
萬福國小 

(台北市) 
景興國中 譚○和 男 第二梯 惠雅 



 

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住宿生作息表 

 

 

 

 

 

 

 

 

 

    ※ 慈輝住宿學校有門禁管制，家長如有緊急事項須聯絡，請 白天先行聯繫導師。 

    ※ 住宿輔導員主要窗口為原校輔導處(星期一的來校追蹤)。 

職稱 姓名 分機 職稱 姓名 分機 

輔導主任 林文婷 150 住宿輔導員 林幸宜 508 

輔導組長 吳佳家 502 住宿輔導員 簡詠霈 154 

學校社工師 林亞文 503 住宿輔導員 陳光亮 155 

專任輔導教師 沈奕君 504 住宿輔導員 曹博翔 172 

生活管理員 林思瑩 152 住宿輔導員 潘靖元 178 

生活管理員 鄭玗君 509 住宿輔導員 白木樟 179 

生活管理員 鄭琦文 169    

生活管理員 林嘉柔 177    

    226-41  新北市平溪區靜安路 2段 295 號   電話：2495-1010 傳真：2495-2202。 

時     間 內 容 及 注 意 事 項 

06：20  起床 

06：20-06：40  盥洗、整理內務 

06：40-07：20  早餐時間 

07：30-16：45  國民中學一般科目授課學習 

17：00-17：45  晚餐時間 

17：45-20：00  多元學習時間(夜課輔、社團、圖書館自習、宿舍自主管理) 

20：00-21：00  手機開放  (使用規定另外說明) 

21：00-22：00  宿舍及內務整理、盥洗時間、休閒時間、集合點名 

22：00  熄燈就寢 



 

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慈輝班校際轉銜提醒事項 

※須原校協助事項： 

    依據新北市慈輝班學生復學輔導實施計畫第柒項、個案追蹤輔導： 

一、申請慈輝班並就讀者：會議決議就讀慈輝班之學生學籍隸屬於原校，原校需安排輔導

老師，每月至少 1次與已就讀慈輝班之學生進行聯繫，並記錄之。 

二、申請慈輝班就讀後適應不良者或申請原因消失學生入班後，有適應不良之情形或申請

原因消失，由慈輝班辦理學校函文教育局並檢附個案提出返回原校之申請，依相關流

程辦理，並於最近一次之「慈輝班學生復學輔導暨個案研討」會議中議決。另針對已

入班之個案，討論上、下學期之適應及學習情形，評估個案是否返回原校。 

  1. 原校統一窗口為：輔導處輔導組（含成績、獎懲、學生證…等）。 

  2. 原校安排認輔老師（電話追蹤輔導或到校關懷），若有人事更迭請告知。 

  3. 中輟協尋，週一學生未到校時，原校須協助追蹤及家訪。(交通費緊急支持) 

  4. 慈輝學生學籍仍屬於原校，原校製作學生證，寄至平溪國中慈輝辦公室。        

     慈輝班學生於每個學期期初在平溪國中繳交相關註冊費用， 

     學生證不須再寄回國中原校蓋註冊章。 

  5. 學生平安保險費用，在學期初統一由平溪國中於註冊費中收取承保之。 

  6. 平溪國中於三次段考及期末結束後會將學生之學期成績、出缺席、獎懲、服務學 

     習等相關紀錄寄送原校輔導處，再轉交原校各業務處室登錄。 

  7. 畢業證書由原校製作完畢再寄至平溪國中慈輝辦公室轉交教務處。 

  8. 慈輝日：每年 9月底、10 月初辦理，請原校務必派人參加。 

  9. 學生中輟程序： 

 (1) 週一未到校，住輔員聯繫原校、導師聯繫家長及學生。 

(2) 三天未到校，平溪國中註冊組發文至原校，由原校註冊組上中輟系統通報。 

(3) 復學時，平溪國中辦理復學會議，由註冊組提供學生完成復學程序單。 

(4) 輔導組掃描復學程序單，並聯繫原校輔導組，該生即完成復學。 

  10.關懷 e起來程序： 

(1) 平溪國中獲悉性平事件、脆弱家庭、兒少保護案件時，依法進行責任通報。 

(2) 平溪國中生教組完成校安通報後，聯繫原校生教組進行校安通報。 

（原校輔導組不須再重複責任通報）。 

  11.校安通報程序：平溪國中發生慈輝生之校安通報事件時，原校須進行校安通報。 



 

※須家長協助事項： 114 學年度開學日 9月 1日星期一 

  1. 請家長協助學生開設郵局金融帳戶，以方便將獎助學金採匯款匯入學生帳戶 

     之方式辦理。(郵局存簿由學校代管，印鑑及金融卡由家長管理) 

     此筆帳戶金額為幫助學生未來升學及生活費用預作準備。 

 2. 學生註冊費（含學生平安保險、班級費）在平溪國中繳交。每學期期初由家 

     長持平溪國中註冊單繳交註冊費用約 1,000 元。（學期中申請補助退費項 

     目，退費後由學校採匯款入學生帳戶之方式辦理。） 

  3. 慈輝班學生住宿及餐費、服裝費，將由教育部提供專款補助。 

     其他依相關規定辦理減免（低收入戶、身障……等福利身分。） 

  4. 每週提供數次牛奶、麥片及兩次水果，因三餐食宿由政府公費支應， 

     請家長斟酌給予學生適量交通費(悠遊卡儲值)及零用錢，以免衍生出偷竊、 

     不當物品買賣、未返家外宿、曝險等問題。 

  5. 每週五或假日前一天 16：00 放學，每週一或上學日 8：30 前返回學校， 

     新就讀住宿學生請家長務必配合接送，以熟悉上下學搭車及轉車方式。 

     每週五放學返家後，請家長務必叮嚀學生打電話向導師回報。 

  6. 假日照護、勿容留其他學生，並協助該生週一穩定就學。 

  7. 學生寒暑假一律到校實施課輔及營隊課程。(只有 8月份沒有課業輔導) 

  8. 通訊聯絡：如有更新請務必主動聯繫。    

  9. 特殊疾病告知及生活叮嚀。 

  10. 溫馨提醒：114 年七年級新生暑假輔導：7月 14 日至 7月 18 日共五天。 

                7/18 星期五 12:00 放學。(8 月份會家訪) 



9. 住宿攜帶物品： 

(1) 棉被、床單、枕頭、枕頭套、床墊  由學校準備，不須繳費購買。 

(2) 個人換洗衣物、清潔用品（毛巾、沐浴乳、洗髮精、牙刷、牙膏、拖鞋、

臉盆、衛生紙、衣架）、醫療藥品、健保卡、個人文具用品。 

(3) 嚴禁攜帶違禁品（菸酒、打火機、紙牌、飲料、電器）。 

(4) 學生攜帶手機請事先填寫申請單，並於到校後交由住宿輔導老師保管，每

週放學後發回。手機開放使用另行規定。 

10.醫療協助說明：(學生的健保卡須每周帶來學校) 

(1) 白天學生身體不適，經護理師初步診斷，有就醫需求，會於每日上午 10:15

學校專人帶至平溪衛生所看診。如須返家休息，導師聯絡家長後，讓學生完

成外出請假程序後返家。 

(2) 夜間臨時疾病須外出就醫，會緊急連絡家長接回。或由平溪國中送萬芳醫院

或八堵礦工醫院，家長到達醫院協助照護，治療後接送學生返家休息。 

(3) 每月一次身心科門診：平溪衛生所與新店慈濟醫院合作辦理，學生如有特殊

身心需求，請主動告知，取得家長同意書後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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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慈輝班學生撤回就讀申請表 

 

 

 

 

 

 

 

 

 

 

 

 

 

壹、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身份證號碼  

監護人姓名  與個案之關係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原校              國中            年級 

貳、撤回就讀申請 

申     請     書 

   茲學生              因家庭及個人因素申請撤回慈輝班就讀。 

 

         家長及監護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慈輝班學生放棄申請就讀聲明書 

 

  學生：              

  出生日期：         

  身份證字號： 

 

  因故申請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慈輝班， 

  現因申請就讀原因已消除，特此聲明 

  放棄申請就讀。 

 

 

 

監護人簽章：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領   據 

 

     茲領到平溪國民中學_______同學代管之 

     零用金________元整，以此證明。 

 

 

     茲領到平溪國民中學________同學代管之 

     郵局存簿，以此證明。 

 

 

     領取人：                       

     關係： 

     領取日期：    年    月    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往返平溪國中交通運輸工具參閱 

 



 

往返平溪國中交通運輸工具參閱 

 



 

往返平溪國中交通運輸工具參閱 

 



往返平溪國中交通運輸工具參閱 

 



 

往返平溪國中交通運輸工具參閱 

 

 

 



 

筆記欄 

                                                             

                                                             

                                                             

                                                             

                                                             

                                                             

                                                             

                                                               

                                                             

                                                             

                                                             

                                                               

                                                             

                                                             

 

 

感謝原校及家長撥冗參加慈輝轉銜會議， 

讓我們攜手合作讓孩子的未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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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校與平溪
行政合作說明

合作內容

出席追蹤 資料來往 近況詢問

通報事件
處理

個案合作
特教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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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追蹤-週一到校狀況回報

慈輝生週一未到校
1. 平溪導師聯繫家長

2. 住輔員聯繫原校

原校輔導組協助聯
繫慈輝生或家訪，
促使返回平溪上學

出席追蹤-中輟通報程序

慈輝生連續三天未到校
平溪註冊組發文

原校註冊組通報中輟

平溪辦理復學會議
平溪註冊組通知原
校註冊組辦理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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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校
輔導組長

原校
教務處

原校
學務處

資料來往-慈輝生資料聯繫方式

e-mail
平溪國中
慈輝辦公室
林嘉柔老師
分機177

資料來往-教務處篇

學生證

原校教務處製作 寄送平溪

每學期由平溪中蓋章
不再寄回，
由平溪中保管至畢業

成績單
每次段考後，原校輔導組收到後轉交原校
教務處登入成績

畢業證書
平溪國中給予畢業學生大頭照(電子檔)，由
原校製作畢業證書寄回平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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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往-學務處篇

學期末，

原校輔導組長收到後，

轉交原校學務處登入。

出缺勤

獎懲紀錄

服務學習時數

近況詢問

每年度慈輝日（9月底、10月初）
原校派員到校與慈輝生聯繫情感

原校安排輔導教師
每月一次關懷聯繫並紀錄之

慈輝生就讀期間，兩校輔導組長為
聯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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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事件處理-兒少保護案件

平溪中輔導組

聯繫

原校輔導組

社政通報

「一校通報」
為原則

平溪通報社政後
原校通報校安即可

反之亦然

校安通報

兩校皆須

個案合作-兩校輔導專業人員討論

原校

輔導人員

專輔

教師

學校
社工師

學校

心理師

特教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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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合作召開跨校個案討論會議

慈輝生有就學不穩、適應困難或學生家庭有多重問題及需求，經
兩校溝通合作仍有未逮時。

輔諮中心社工師督導或心理師督導

平溪國中輔導行政人員及學校社工師 （視需求邀請專兼任輔導教師）

原校輔導行政人員及學校社工師 （視需求邀請專兼任輔導教師）

註：若有行政事務須協調，將邀請特殊教育科長官與會

平溪國中或原校向特教科慈輝承辦人提出開會需求

報請核可後由特教科慈輝承辦人惠予公假辦理

召開時機

組成成員

召開程序

特教組合作

新入學
特教學
生繳交
資料

通報網申請

相關專業、
轉銜

鑑定

安置

資格

重審

IEP

會議

適性

安置

會考

特殊應
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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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往-特教學生
繳交資料

特殊學生相關身
份證明文件

黃卡正本或身心障
礙證明影本
(有則檢附)

IEP

小學特教轉銜表

資格鑑定評估報告

小六學習資料

新入學特教學生繳交資料

•特殊學生相關身份證明文件
黃卡正本(必附)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有則檢附)
 IEP
小學特教轉銜表
資格鑑定評估報告
小六學習資料(有則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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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輝特教學生：平溪特教組對原校特教組

•通報網申請：相關專業、轉銜
相關專業：
 平溪個管教師提供通用轉介表，email原校個

管教師。
 原校特教組長協助「點通報網」申請相關專業

服務。
 平溪聯絡教育局撥時數、金額到平溪國中。

【原校不會收到相關的時數跟治療師費用】

慈輝特教學生：平溪特教組對原校特教組

•通報網申請：相關專業、轉銜

轉銜：

 提供平溪組長轉銜帳密，由組長直接填報。

 平溪提供基本資料與IEP，由原校組長填報。

23



慈輝特教學生：平溪特教組對原校特教組

•鑑定安置：由平溪國中全權負責相關作業與
資料寄送。

•八升九資格重審：
 八年級下學期期末IEP暨轉銜會議，原校須

派員參加。
 資格重審由平溪國中協助辦理。

慈輝特教學生：平溪特教組對原校特教組

•IEP會議：

 原則上由平溪國中召開，新生為九月家長
日、舊生為每學期末。

 如原校有參與需求，需發公文請假，請聯
絡平溪組長。

 原校如有意願召開IEP會議，平溪可配合參
與，請聯絡發文公假至平溪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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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輝特教學生：平溪特教組對原校特教組

•適性安置：
 寄送「委託書」到平溪國中，由平溪國中向適

性安置承辦人申請學生權限。

慈輝特教學生：平溪特教組對原校特教組

•會考特殊應考服務：
 由平溪國中註冊組與特教組共同辦理，原校不

須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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